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
《国际法》复试大纲
说明：
1.本科目考试时不得使用计算器。
2.请考生随时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招生动态栏目（网址https://yjs.cueb.edu.cn/zsks/zsdt/index.htm），如有大纲更新或变动，均以官方网站的最近通知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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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 考试说明
一、 考试范围
国际公法学：国际法基本理论，国际法主体，国家领土，海洋法，国际组织法，空间法，国际法中的个人，外交和领事关系法，条约法，国家责任制度，国际争端解决方法。
国际私法：国际私法基本理论与方法，国际民商事法律适用（含民事主体、婚姻家庭、继承、物权、合同、侵权），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。不考参考书中的区际民商事法律问题。
国际经济法：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；国际经济秩序与全球化；国际货物买卖法；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法；国际贸易支付法；世界贸易组织法。
二、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
（一）答卷方式：闭卷，笔试
（二）答题时间：120分钟
（三）满分：100分
三、题型及分值
国际公法学40分，国际私法30分，国际经济法30分
四、参考书目
     1．《国际公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国际公法学》（第三版），马工程教材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。
2.《国际私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国际私法学》，马工程教材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。
3. 《国际经济法学》编写组：《国际经济学》（第三版），马工程教材，高等教育出版社2025年版。

第二部分   考试内容
一、 国际公法学
1.掌握国际法的渊源、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、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。
2.掌握国际法主体、国家的基本权利、国家管辖权的基础和新发展、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制度；掌握国际法中的承认和继承制度。
3. 掌握国家领土取得与变更的方式、领土主权限制的方式。
4. 掌握1982年《海洋法公约》中关于内水、领海、毗连区、专属经济区、大陆架、公海、国际海底区域等基本内容。
5. 熟悉南极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。
6. 熟悉国际组织的一般法律制度，掌握联合国大会、安理会等联合国主要机关的职权和表决程序等。
7. 掌握《芝加哥公约》的基本内容；熟悉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、外层空间活动的主要制度。
8. 掌握我国《国籍法》的主要内容；国际法中的外交保护制度；重点掌握引渡的概念和基本规则。
9.掌握外交特权与豁免、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基本内容。
10.掌握条约的定义、条约的保留、条约的效力、条约的解释；我国有关对外缔结条约的程序的规定。
11.掌握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、免责条款、国家责任的承担方式。
12.掌握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和法律方法。
二、国际私法学
1.掌握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与方法；国际私法的范围与体系；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，掌握国际私法的渊源；理解并掌握国际私法的主要历史学说。熟悉法律选择的基本方法；辨析冲突法方法与实体法方法、法域选择方法与规则选择方法、客观标志方法与主观选择方法。
2.理解冲突规范与准据法的基本概念。
3.准确把握准据法适用中的基本制度，包括：定性、先决问题、反致、强制性规定、法律规避、外国法查明、公共秩序保留。
4.熟悉属人法的涵义及类型，掌握自然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。
5.掌握我国关于涉外婚姻、父母子女关系、收养、扶养、监护等法律适用规则，我国关于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则；我国关于涉外物权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；我国关于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；我国关于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及特殊规则。
三、国际经济法学
1. 掌握国际经济法的渊源、国际经济法的主体，理解并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，了解国际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。
2. 国际货物买卖法：掌握《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》所含贸易术语的具体内容；掌握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的适用范围；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、履行、违约和违约救济问题。
3. 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法：掌握提单的法律性质和围绕提单产生的法律问题；掌握三大海运公约的内容和发展；熟悉并掌握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法律体系和主要险种。
4. 国际贸易支付法：熟悉汇付的程序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；掌握托收、信用证的流程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；了解国际保理的类型与程序及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。
5.掌握国际贸易与世界贸易组织法中的非歧视原则（最惠国待遇原则、国民待遇原则）的内容与例外；熟悉关税措施的内容与实施，及其与非关税措施的区别与联系；了解义务例外制度的实施及影响。

第三部分   题型示例
一、简答题
1、结合我国法院当前的商事审判实践，简述我国法院如何解释条约。
答案要点：（1）从我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要求出发，分析我国法院应当根据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准确解释和适用条约的要求。（2）结合我国指导性案例或者典型案例，分析我国法院在具体解释条约时如何遵守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。
2、什么是信用证独立原则？为什么银行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主张信用证欺诈例外？
答案要点：（1）信用证独立原则的含义及法律依据。（2）信用证欺诈例外的原因与欺诈例外的法律基础。独立原则保障交易安全与效率，欺诈例外维护交易公平，两者共同实现信用证制度的平衡。
二、论述题
1、论述使馆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和使馆特权与豁免的具体内容。
答案要点：（1）使馆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主要有治外法权说、代表性说和职务需要说三种学说，1961年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职务需要说和代表性说。（2）使馆特权与豁免的具体内容包括五项，分别是使馆馆舍不得侵犯、使馆档案及文件不得侵犯、通信自由、免纳捐税和关税、使用国旗和国徽。
2、试述我国关于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立法。
答案要点（答题时需要结合要点展开论述，不能只答要点）：
涉外侵权是指在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、客体、内容至少其中一个方面具有涉外因素的侵权法律关系。（1）国家关于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定；（2）人格侵权的法律适用；（3）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。
3、依据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（CISG），论述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。
答案要点：（1）依据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（CISG）第25条规定，根本违约是指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对方蒙受如此严重的损害，以致实际上丧失依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，除非违约方未预见且理性人处于相同情形下亦不会预见该结果。（2）根本违约的构成需满足三个要件：第一，损害的严重性。第二，可预见性。第三，因果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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